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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聚氨酯粘合剂技术改造项目的公告 

 

一、公司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398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680 万股。本次新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21.88

元（“元”指“人民币元”，以下同），募集资金总额为 586,384,000.00 元，扣除

发行费用 52,318,905.3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534,065,094.66 元。与预计募集

资金 250,000,000.00 元相比，超募资金为 284,065,094.66 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2011】第 3-001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载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 

项目名称 总投资（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年产2.2万吨复合聚氨酯胶粘剂建设项目 22,200 22,200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2,800 2,800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 

二、已披露的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1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

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归还银行贷款。目前，该笔资金已支付完成。 

2、2012 年 3 月 14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

计划使用 5,000 万元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开展“年产 500 万平米太阳能电池

背板建设项目”，目前项目相关工作正在进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2012 年 4 月 23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拟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的生产经营，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目前，该笔资金已支付完成。 

截至目前，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的余额（不含利息）为

13,406.51 万元（不包括尚未支付完成的 5,000 万元）。 

三、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为配合公司内部资源的调配及整合，北京原有生产基地将依托公司企业技术

中心的强大研发实力，执行产品小试中试及产业化的功能，并承担北方市场所需

产品的生产任务。 

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3000万元对原有聚氨酯粘合剂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

本项目计算期 10年，建设期为 1年 10个月，生产期为 8年 2个月。本次技改完

成后，公司北京基地年生产能力将达到 18000 吨，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3亿元，净

利润 3500万，各项税收 2000万元以上。 

详见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聚氨酯粘合剂技术改造项目

可行性报告》。 

四、项目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风险 

（一）、项目的必要性 

1、公司内部资源整合的需要 

公司成立于1999年，于2011年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经过10多年的快速

发展，已成为目前国内高性能复合聚氨酯粘合剂行业龙头企业。根据公司总体规

划及内部资源整合的需要，公司利用募集资金2.22亿元在南通投资建设了年生产

能力2.2万吨复合聚氨酯胶粘剂生产线，将使公司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解

决了公司销售对产能的需求。今后南通将作为公司主要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其

高效率先进生产线及地理位置等各方面的优势，执行公司成熟产品大批量规模化

生产的任务。北京原有生产基地将依托公司企业技术中心的强大研发实力，执行

产品小试中试及产业化的功能，并承担北方市场所需产品的生产任务。鉴于此，



 

公司需对原有老旧生产线及设备进行改造，以满足新形势下的需求。 

2、生产线设备陈旧落后无法满足生产需求 

公司聚氨酯胶粘剂项目生产线于2001年陆续建成，由于创业初期资金紧缺，

生产设备均为国内设备制造商陆续加工制造，在发展过程中，为满足生产需要部

分设备进行过多次改造，设备自动化程度低。设备经过10多年的运行，特别是近

几年满负荷的运转，多数设备已存在严重老化，生产效率低，对产品成本有一定

的影响。 

同时，随着公司企业技术中心项目的完工，为配合技术中心不断创新研发新

产品的建设，满足其小批量精细化生产的特点，完成小试、中试及产业化生产的

需求，急需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更新改造。 

3、符合国家相应产业政策 

《国家十一五规划》第三篇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第十章加快发展高技术产

业第四节发展新材料产业中明确指出：“重点发展特种功能材料、高性能结构材

料、纳米材料、复合材料、环保节能材料等产业群，建立完善新材料创新体系”。

本项目的产品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材料产业。 

本项目属于新型专用精细化学品，符合国家发改委第 40 号《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05年本）》第一类鼓励类第九条化工第 7项“新型生物化工产品、

专用精细化学品和膜材料生产”。 

公司生产基地坐落在房山区北京市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在《房山区“十

一五”规划纲要》的主要任务“产业基地建设”中明确指出了建设石油化工新材

料科技产业基地“以燕山石化为主体，整合带动东流水工业基地、房山工业园区、

石楼工业基地，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及其下游产品，完善以深加工和终端产品为特

征的北京化工产业整体框架，建设石油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基地。2009 年 8 月，

该园区已经被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石油化工和新材料基地建设要限制发展区

域、鼓励技术提升，制定园区项目准入标准，要做好项目的环境评价，对水源、

空气造成污染的项目坚决不能上；要设立投资强度标准，进入基地的投资项目不

得低于综合标准要求；要深入分析进入基地项目成长的可持续性，既可以解决近

期就业，又能够长远发展的项目列入重点支持发展序列。聚氨酯胶黏剂项目属于

园区鼓励类投资项目。 



 

4、符合行业发展规划 

国内软包装行业随着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软包装类消费品的需

求也逐渐向多样化、环保化发展。这对国内软包装提出了更高的产品品质要求与

服务要求。 

公司作为国内聚氨酯树脂粘接材料行业的排头兵，充分发挥公司技术研发实

力，在原有复合聚氨酯粘合剂产品的基础上，不断跟踪世界最新发展动态，推出

了可以满足复合软包装所有要求的、绿色环保的系列复合聚氨酯粘接材料。目前

同类产品大部分依赖进口，因此改造后对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具有极大的市场

潜力。本项目采用我公司自行研发的技术，所有生产原料 90%可以国产化，产品

符合中国粘合剂工业协会标准，GB9685-2008 和 GB/T10004-2008 国家标准，美

国 FDA标准，欧盟的 SGS认证等，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生产成本具有很强的

竞争能力。 

（二）、可能存在的风险 

1、市场风险  

本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包装、印刷、交通运输、安全防护、家用电器、建筑

材料等领域，与国民经济相关的行业具有极高的关联性，跟全球宏观经济走势的

密切相关，产品原材料主要为基础化工原料，原料价格受原油价格波动影响较大，

具有明显的行业周期波动风险。2002年至2007年间，受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

行业内各企业大部分获得较快发展，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席卷各行业，特别是

2007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和2011年发生的欧债危机，同时受房地产、汽车等行业疲

软影响，胶粘剂使用量降低，各企业在销售收入和利润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  

另外，随着粘合剂技术的日趋成熟应用领域原来越广泛，各企业之间的竞争

日趋激烈，为赢得市场份额，一些企业不惜以较低价格参与恶性竞争，行业各企

业在中低端市场的获利空间逐渐缩小。因此会削弱公司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压

缩公司的利润空间。 

2、技术风险  

本公司主营业务技术含量高，是公司主营业务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对员工的

技术水平要求也很高，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人才队伍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关键。



 

高新技术企业之间一直存在人才争夺，尤其是核心技术人员，本公司存在核心技

术人员流失的风险，如果核心技术人员外流，将对本公司的持续技术创新能力产

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公司的技术配方是公司的核心机密，技术资料有存在

内部泄密的可能。 

虽然本公司掌握了较强的技术实力，拥有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立

了科学合理的质量控制体系，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在新产品研发过

程中仍有出现技术风险的可能。 

3、财务风险  

公司主要原材料受供求关系、原油价格、投机和汇率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化工原料的价格波动较大，特别是部分进口化工原料。由于行业工艺特征，这些

化工原材料在公司成本中占有主要部分，因此化工原材料的波动将导致公司的毛

利率产生一定波动。 

 

五、投资概算与资金筹措 

本项目建设所需资金3000万元人民币，全部来自于公司上市筹集的超募资

金。根据项目的实施需要，具体组成见下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及说明 
数量/

台套 
总价/元 

1 反应釜 不锈钢 24 2,702,500.00 

2 
分馏柱、冷凝器、接

收罐 
  36 488,200.00 

3 分散混合设备   2 950,000.00 

4 搅拌机、混合器 进口 4 9,500,000.00 

5 螺杆机组   2 3,700,000.00 

6 包装机组 进口、国产 3 4,000,000.00 

7 变频器   9 60,800.00 

8 导热油系统 

油、油炉、加热器、筒体、

油泵、油冷却器、油高位

罐等 

 213,100.00 

9 烘箱   2 600,000.00 

10 上料系统 隔膜泵、齿轮泵等 2 30,000.00 

11 真空系统 
罐、泵（罗茨、旋片、真

空） 
6 216,400.00 

12 循环水系统 冷水塔、泵 1 126,000.00 

13 空压系统   1 180,000.00 



 

14 制氮系统   1 150,000.00 

15 冷冻水系统   1 100,000.00 

16 粉料输送系统   1 1,000,000.00 

17 自动电控部分   1 1,000,000.00 

18 基建部分 
基础、平台、地面、隔断

等、泵房、配电室 
1项 2,800,000.00 

19 设备安装配管 循环水、真空系统 1项 1,200,000.00 

20 设备配电安装 配电柜、电缆、控制线 1项 833,000.00 

21 热电阻、仪表 压力表、真空表、温度表 1项 10,000.00 

22 辅助工具 
维修工具、叉车、地牛、

称重设备等 
1项 140,000.00 

费用总计     30,000,000.00  

 

六、相关审核和批准程序 

2012年 8月 1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聚氨酯粘合剂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本次超募资金使

用计划将自公告后开始实施。 

根据《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公司

章程》等规定，本次超募资金使用事项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七、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认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实施聚氨酯粘合剂

技术改造项目，该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1号—超募资金使用》等相关法规要求。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是合理的，

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产品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

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与公司其他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

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的计划安排。 

八、保荐机构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意见为：根据高盟新材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公司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对公司原有聚氨酯粘合剂项目进行

技术改造。本技改项目符合公司内部资源整合的需要和实际情况；符合国家的产

业政策及当地规划；针对产品是精细化工行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也是国家产业目

录中重点鼓励发展的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是以国产代替进口的产品；其

工艺技术可靠产品成本较低，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投产后可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高盟新材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海通证券同意高盟新材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进行技术改造。 

九、剩余超募资金情况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完成后，公司“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的余额（不含利息）为 10,406.51 万元（不包括尚未支付完成的 5,000 万元）。

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和经营实际，围绕主营业务，合理安排使用计划。 

特此公告。 

 

北京高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月 15日 

 

 




